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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政发〔2019〕17 号

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》、《财政部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(财税

〔2016〕36 号)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

关征管问题的公告》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1 号)等

规定，为切实加强税收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我市税收秩序，确

保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入库，促进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，经

市二届人民政府第 37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相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凡到我市提供政府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服务、现代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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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(包括工程造价鉴证、工程监理、资产评估、环境评估、

房地产土产评估等)其它现代服务(包括专业技术服务、专业

规划设计勘察、检测等服务)的单位或个人，为便于工程资

金的结算和税收管理，项目主管部门必须督促其在工程项目

所在地成立独立核算纳税的分公司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和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

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(财税〔2016]36 号)规定，

向项目实施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
二、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

管问题的公告》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1 号)第二条

规定“建筑企业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后，以内部授权或者

三方协议等方式，授权集团内其他纳税人(以下称“第三方”)

为发包方提供建筑服务，并由第三方直接与发包方结算工程

款的，由第三方缴纳增值税并向发包方开具增值税发票，与

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的建筑企业不缴纳增值税。发包方可凭

实际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

项税额。”另外发包方与结算方支付款项时，结算方必须出

具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发售或代开的发票，以及拨付该

笔款项时缴纳税款的税票，发包方才给予拨款。项目主管单

位(甲方)在制定招标文件时，必须将此条规定写入招标文

件，确保税收在本地缴纳。

三、各项目主管单位的建设项目相关招标文件、施工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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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必须按照行业分类报各行业主管部门审核(如：房建市政

等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审核，公路桥梁等由市交通运

输局进行审核，水利项目等由市水务局进行审核，土地项目

等由市国土资源局审核)后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，之

后可开展招标工作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审核及备案审

查过程中，若发现未按照上述三条规定将相关纳税人要求写

入招标文件的，一律不予进行招投标活动。

四、所有项目合同的签订(包括省、州公共资源交易中

心招投标的)必须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。各行业主管

部门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加强对施工合同内容及签订

合同过程的监督指导，若发现未将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

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》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

2017 年第 11 号)第二条规定及相关纳税要求写入合同的，立

即停止合同签订活动，并按要求整改落实。

五、各乡(镇)、有关部门要对已签订的项目合同进行梳

理排查，若施工单位为非本地注册企业且未按照上述要求执

行的，剩余未付工程款必须在 2019 年 3 月底前责令施工单

位按照以上规定向项目实施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

后方可支付。

六、自文件下发之日起，招投标及合同签订过程中，若

各项目主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未按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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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知》要求加强政府投资建筑安装工程税收管理的，由市

财政停拨单位年度预算经费以及相关项目款，并由市监察委

员会按程序严肃问责。

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

2019 年 1 月 30 日

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30 日印发


